
一、意外身故/伤残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

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

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

金申请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被宣告死亡前保险人已给付本条款约定的残疾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应

扣除已给付的保险金。 

二、残疾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

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保监发[2014]6 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JR/T 0083-2013），以下简称《伤残

评定标准》]所列残疾之一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所载的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及

该项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 180日时治疗仍未

结束，按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被保险人的残疾程度不

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之列，保险人不承担给付残疾保险金责任。 

人身保险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十档，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

金给付比例为 100%，伤残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 10%，每级相差 10%。 

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残疾时，应首先对各处残疾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

果几处残疾等级不同，以最重的残疾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最重的两处或两处以上

残疾等级相同，残疾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

质的残疾，不应采用《伤残评定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被保险人如在本次保险事故之前已有残疾，保险人按合并后的残疾程度在《伤残评定标

准》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残疾程度在《伤残评定标准》所

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 

 

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保险单中载明的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的交通意外伤害；其

中，被保险人乘坐客运轮船时，该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踏上轮船甲板时至离开轮船甲板时止；

被保险人乘坐客运民航班机时，该期间指自被保险人进入客运民航班机的舱门时起至飞抵目

的地走出舱门时止； 

 

三、驾驶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驾驶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或为维护车辆继续运行（包括加油、加水、

故障修理、换胎等）的临时停放过程中在机动车车厢内遭受意外伤害； 

四、乘坐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乘坐他人合法驾驶的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或为维护车辆继续运行

（包括加油、加水、故障修理、换胎等）的临时停放过程中在机动车车厢内遭受意外伤害； 

 

 

五、意外医疗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主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在保险人

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所支出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金给付责

任： 

一、保险人对于每次事故的医疗费用，按保险单约定的给付范围、免赔额及给付比例，在

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内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保险期间届满被

保险人治疗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金给付保险责任，除另有约定外，住院治疗者

最长至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一百八十日止，门诊治疗者最长至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十五

日止。 

应当给付的保险金=(被保险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 

说明：  

（1）被保险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被保险人每次就诊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属于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实际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

的医疗费用补偿金额总和-被保险人实际从工作单位、保险人在内的商业保险公司等任何其

他途径取得的医疗费用补偿金额总和。 

（2）免赔额：本合同的免赔额为 0元。 

（3）给付比例：指医疗费用给付比例，经社保报销，本合同的给付比例为 100%；未经社保

报销，本合同的给付比例为 80%。 

免赔额、给付比例分别按照被保险人是否享有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保障、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 

二、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照本条约定对被保险人所负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给付责任

以保险单所载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本条保险责任终止。 

三、本保险合同为费用补偿型保险合同，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除本保险合同

外还可从其它保险计划（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保险人在内

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保险人以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对被

保险人获得补偿后的医疗费用的余额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六、意外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遭受主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在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

险人对于被保险人每次住院的实际住院天数，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天数后，按保险单约定

的日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金。 

二、被保险人住院治疗，到保险期满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给付住院津贴金，除另有约定

外，最长可至本保险合同期满之日起第30日止。 

三、被保险人单次住院治疗的，住院津贴金的给付天数以保险单约定的单次给付天数为限；

若被保险人多次住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付住院津贴金的，以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付天数

为限。实际给付天数达到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付天数，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

止。住院津贴保险金单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90天，累计给付天数最高不超过180天。 

 

七、猝死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猝死的，保险人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身

故保险金。主险合同或本附加险合同仅可索赔一项。本主险合同或本附加险合同赔付后，

本合同中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超过 50岁不含猝死责任） 

“猝死”指突然发生急性疾病或症状，且因此突发疾病或症状直接、单独导致被保险人在发

病后 24 小时内身故。“猝死”包含各类直接致死原因无法确定的。 

 

八、意外伤害骨折津贴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主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并因此致

本保险合同所附《骨折津贴给付比例表》（简称“给付表”）所列骨折之一的，保险人按给

付表所列骨折类别所对应的给付天数乘以每日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骨折津贴。如被保险人

的骨折类别不在所附“给付表”之列，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造成给付表所列一项以上骨折时，保险人只给付较高一项

对应项目的津贴。 

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骨折津贴的给付天数，以保险单所载明的该被保险人的累计给付

天数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天数达到累计给付天数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终止。 

本保险合同的每日津贴金额和累计给付天数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

载明。 

 

九、意外伤害含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 

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

并自事故发生之时起24小时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救护车费用，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救护

车费用保险金额内，按实际支出赔偿救护车费用。此项赔偿不包括转院时发生的救护车费

用。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救护车费用的给付总额以保险单所载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

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十、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并自本附加险合同被指定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确诊初

次罹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特定一种或多种甲类或乙类传染病（包括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并住院治疗，保险人按每次

住院发生的合理住院天数扣除保险单载明的每次住院免赔天数后，乘以保险单载明的特定传

染病住院津贴日额，向被保险人给付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保险金=（实际住院日数-免赔天数）×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日额 

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日额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我们一次或累计给付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保险金日数达到 90

天时或者保单约定的天数（最长不超过 180 天），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

止。 

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本合同约定的特定传染病进行住院治疗，至保险期间届

满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本公司继续承担上述所列的保险责任至住院结束，但特定传染病

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最长可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起第 30日止。 

 

十一、公共场所个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本人于公共场所内因其疏忽或过失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害或财

产损失，依事故发生地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